
 

 

國立臺南大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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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管理單位抽存移
動單第 1 聯，調出相
關財產帳、卡，分別
為移出及移入之登記 

 

財產管理人員 

 

 

財產管理單位填造移動單 

財產管理人員 

移出單位於移動單簽認並移出財產 

財產保管人員(移出單位) 

移入單位經收財產並於移動單簽認

及填具存置地點 

財產保管人員(移入單位) 

移出單位抽存移動單
第 2 聯登記存查 

 

 

 

（移出單位）財產保
管人員 

 

移入單位抽存移動單
第 3聯登記存查 

 
 
 

(移入單位)財產保管
人員 

機關內部各類財產由

財產管理單位撥給保

管單位或保管單位移

轉時，應填造財產移

動單 (一式 3 聯，簡

稱移動單) ，為財產

產籍之登記。 

結束 

準備 




